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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西市 2026 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及高中招生工作方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教育部、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普通中小学招生

入学工作的要求，规范高中阶段各类学校招生行为，结合我市实

际，制定本方案。

一、组织领导

按照省教育厅有关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和高中招生工作的具

体要求，我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和高中招生工作由鸡西市教育局

统一组织实施，并成立领导小组。

组 长：周 诚 市政府副市长

副组长：汪海军 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成 员：栾伟忠 市教育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宋秋颖 市教育局督学、党组成员

邹晓娇 市教育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任凤铭 市教育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尹晓东 市教育局三级调研员

王洪涛 市招生考试院院长

领导小组下设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和高中招生工作办公室（以

下简称“中招办”），办公室主任由任凤铭兼任，办公室成员由

市教育局中学教育科、市招生考试院社会考试科、市教育局计划

财务审计科、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科、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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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教育培训监管（民办教育管理）科组成。

市教育局中学教育科负责配合计划财务审计科完成高中阶

段学校招生计划的制定，配合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科完成普通高

中特长类招生考试方案的制定、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报名、阅卷及

高中录取等工作。联系电话：0467-2887171、0467-2667337。

市教育局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科、校外教育培训监管（民办

教育管理）科配合中学教育科负责高中录取工作。联系电话：职

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科 0467-2887173，校外教育培训监管（民办教

育管理）科 0467-2887182。

市招生考试院社会考试科负责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文化课考

试与考务以及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费用的拨付等有关工作。联系电

话：0467-2665565。

市教育局计划财务审计科负责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计划的制

定和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费用的收缴等有关工作。联系电话：

0467-2887178。

市教育局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科负责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体

育与健康学科考试、普通高中特长类招生考试方案的制定以及考

试的组织与实施。联系电话：0467-2887183。

二、考试设置

（一）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文化课考试

1.考试科目

2026 年市本级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共设 10 个学科。初四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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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道德与法治、体育与健康共

7 个学科；初二年级考地理、生物学共 2 个学科。未参加 2025 年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历史学科考试以及域外转回没有历史学科成

绩的考生，可根据实际情况参加历史学科补考。

2.分值设定

按《黑龙江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工作方案（试行）》（黑教

发〔2023〕84 号）通知要求，中考计分科目为语文、数学、英语

每科满分 120 分（英语考试含听力 20 分和口语 10 分）；物理满

分 88 分（含实验操作 8 分）、化学满分 77 分（含实验操作 7 分）；

道德与法治满分 70 分、历史满分 70 分；生物学满分 55 分（含

实验操作 5 分）、地理满分 50 分；体育与健康满分 80 分。以上

学科均以实际分值计入总分，合计 850 分。

注：市本级初四应届毕业生历史学科按 2025 年初中学业水

平考试历史成绩的 70%计入总分（参加 2026 年历史补考的考生按

实际分数计入总分），生物学（含实验操作）、地理学科按 2024

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生物学、地理成绩的50%计入总分（参加2026

年生物学、地理补考的考生按实际分数计入总分）。

3.考试时间

日期 时间 学科

6 月 25 日
9:00-11:00 语文

14:00-16:30 物理、化学（合场闭卷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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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6 日
9:00-11:00 数学

14:00-16:00 道德与法治、历史（合场闭卷考试）

6 月 27 日
9:00-11:00 英语（含听力）

14:00-15:30 地理、生物学（合场闭卷考试）

4.理化生实验操作考试

按《鸡西市 2026 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理化生实验操作考试

实施方案》实施。

5.体育与健康学科考试

按 2025 年 8 月印发的《鸡西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中考）

体育与健康科目考试与评价实施方案》（鸡教规〔2025〕3 号）

实施。

6.英语口语考试

按《鸡西市 2026 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英语口语考试实施方

案》实施。

（二）普通高中特长类招生术科考试

市本级普通高中（含鸡西市农垦高中学校）特长类招生术科

考试由市教育局统一组织实施（详见附件 2）。

三、报名及志愿填报

（一）报名工作

1.2026 年 4 月 13 日-4 月 17 日，各初中学校对九年级学生

进行信息核查，并公示学籍信息。

2.2026 年 4 月 30 日前，各初中学校持中考缴费转账单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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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中学教育科核对考生学籍信息。

（二）上缴费用

1.缴费标准：根据黑龙江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黑龙江省财

政厅《关于继续执行高中报名考务费收费标准的批复》(黑发改

价格〔2024〕321 号)规定，2026 年高中报名考务费收费标准为

每生 100 元（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道德与法治、历

史、生物学、地理、体育与健康每科各 10 元）。

2.缴费方式：各初中学校上缴报名费，以转账方式汇入指定

账号。

3.缴费时间：2026 年 4 月 27 日－4 月 28 日。

（三）配额确定

市教育局依据市本级各初中学校应届毕业生人数、学校综合

办学水平等因素制定市本级普通高中配额指标。

（四）志愿填报

志愿填报采用“知分报考”方式，中考成绩公布后，考生根

据本人成绩及意愿填报志愿。志愿填报工作由考生所在学校负责

组织。考生本人、家长登录“鸡西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网络填报

志愿系统”，根据志愿填报规则填报高中学校志愿，填报成功后

打印志愿信息表，考生本人、家长对志愿信息核对无误后签字。

志愿信息表一式三份，加盖报考学校公章且不得涂改，志愿信息

表分别由考生、学校、市教育局中招办留存。

（五）政策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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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初中学校要开好教师培训会和中考报名家长会，向考生及

家长详细解读中考及高中招生的有关政策，做好网络填报志愿系

统使用的培训工作。将《鸡西市 2026 年初中升高中考生报考手

册》下发给每一名考生和家长，做到政策宣传清晰，服务到位，

确保考生及家长科学报考。

四、录取（市本级）

（一）录取类别

1.省级示范性高中（鸡西市第一中学校、鸡西实验中学）普

通生录取

省级示范性高中普通生实行统招配额和统招非配额的方式

录取。按照划定全市统招配额最低录取分数线和统招非配额最低

录取分数线的方式录取，按各校统招配额指标数、全市统招非配

额招生计划数（鸡西市第一中学校、鸡西实验中学各 50 人）、

考生志愿和考生成绩从高分到低分录取。

2.鸡西市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录取

鸡西市中等职业教育学校的各专业学生采取“依志愿录取”

“职普融通”两种方式录取。一是“依志愿录取”，根据学校招

生计划数、学生志愿先后和中考成绩从高分到低分录取，额满为

止。二是“职普融通”，试点学校（鸡西市第二中学和鸡西市第

四中学）按考生志愿和考生成绩从高分到低分录取，额满为止。

3.普通高中特长生录取

具体录取方式见（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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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普通高中学生录取

其他普通高中采取平行志愿录取，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

愿”的原则，依据考生所填报志愿顺序进行录取。已经被前一志

愿学校录取的考生，后一志愿学校不能进行录取。前一志愿未被

录取的考生，按照填报的志愿，加入到后一志愿的录取中。考生

一旦被录取，其学籍关系隶属于被录取学校。

鸡西市第二中学“珍珠班”学生按《鸡西市第二中学 2026

年“珍珠班”招生方案》（附件 3）录取。

5.体育人才贯通式培养招生试点（鸡西实验中学）录取

具体录取方式见（附件 4）。

6.初中毕业年级转入我市就读学生录取

对于初中毕业年级符合随迁子女转入条件，且参加我市统一

组织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可根据考生志愿和考试成绩进行招

生录取。此类考生不能享受我市省级示范性高中（鸡西市第一中

学校、鸡西实验中学）统招配额和统招非配额的招生政策，有特

长的考生，可报考省级示范性高中特长志愿，文化课考试及术科

考试成绩均符合录取条件的，可按相应类别考生录取；无特长的，

若考生中考成绩达到全市统招非配额最低录取分数线以上，可被

省级示范性高中计划外单列录取。

7.省外返回户籍所在地就读高中学生录取

我省久居户籍（自出生始终为我省户籍）在外省参加中考且

被外省普通高中录取的学生，可申请跨省就学或跨省转学。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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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省就学考生须提供：一是鸡西市户籍（考生为我市久居户籍、

父或母为我市户籍）。二是由初中实际就读地招生考试部门出具

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加盖初中实际就读地教育行政部门公

章，并注明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各单科满分成绩以及总成绩，按等

级呈现的科目应注明每个等级的分数区间）。三是达到初中实际

就读地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等证明（证明应加盖当地教育行政部

门公章）。此类考生成绩达到全市统招非配额最低录取分数线的，

可被省级示范性高中（鸡西市第一中学、鸡西实验中学）计划外

单列录取；达不到我市省级示范性高中录取条件的，可根据考生

志愿和成绩录取到其他普通高中或职业高中。此类考生上报材料

截止时间 2026 年 7 月 10 日。

非我省久居户籍（出生地为黑龙江省外或户籍曾迁出过黑龙

江省）在外省参加中考且被当地普通高中录取的学生，因父母工

作调动、户籍迁移、家庭异地搬迁等正当理由可申请以跨省转学

方式到我省就读普通高中。

申请跨省转学的考生须符合在我省参加普通高考所需学籍、

户籍、连续就读等资格要求，方可在我省参加高考，具体规定可

查询《黑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考生报名资格审

查工作规定》（黑招考办〔2025〕1号）。咨询电话：0467-2665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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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67-2887171。

8.户籍为我市的省内其他地市考生

具有我市户籍的省内其他地市考生，不在我市参加初中学业

水平考试，欲回我市就读普通高中的，根据《黑龙江省普通高中

学籍管理实施细则》，需在参加中考所在地录取到普通高中后，

按照转学流程到我市普通高中就读。

9.普通高中艺体特色学校招生改革试点校录取

按省教育厅 2026 年印发的《关于继续开展普通高中艺体特

色学校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2026 年试点学校及项

目为鸡西市第四中学的篮球、足球（男）和鸡西市第十九中学的

排球、足球（女）。招生对象为全市初中应届毕业生。其中密山

市、虎林市、鸡东县考生须参加试点学校特长考试（考试时间由

试点学校通知，考试项目及要求详见附件 2），考试成绩合格后，

可被试点学校录取。试点学校拟录取学生名单须于 7 月 15 日前

报市教育局中学教育科，经审核后方可办理招录手续。

10.鸡西市农垦高中学校招生录取

（1）招生范围。密山市、虎林市、鸡东县所有初中毕业年

级学生均可报考。

（2）招生计划。依据 2026 年三县（市）高中计划总人数、

初中毕业生总人数、农垦归属地方初中毕业生总人数、农垦高中

学校所处地域等因素，农垦高中 2026 年计划招生 860 人（密山

市 455 人，虎林市 355 人，鸡东县 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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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志愿填报。在同一招生范围内，鸡东县第二中学与鸡

西市农垦高中学校为同一批次志愿，且不可兼报。密山市第一中

学与鸡西市农垦高中学校、虎林市高级中学与鸡西市农垦高中学

校分别在属地范围内招生为同一批次志愿，实行平行志愿录取。

（4）录取原则。由鸡西市教育局组织实施，依据考生志愿

和中考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直至完成三县（市）的招

生计划数，额满为止。

（二）录取标准

1.省级示范性高中（鸡西市第一中学校、鸡西实验中学）录

取标准

（1）普通生统招配额。根据中考成绩划定全市最低配额录

取分数线，按照各校的配额指标及相应的配额分数线，依据考生

中考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统招配额生录取分数不得低于

全市最低配额录取分数。

（2）普通生统招非配额。根据招生计划和考生志愿，在全市

各初中学校配额生录取之后，按照中考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

取至额满。若统招配额出现剩余计划，将全部列入到统招非配额

计划之中。统招非配额生录取分数不得低于全市最低配额录取分

数。

（3）特长生录取分数线。特长类考生的文化课成绩鸡西市

第一中学校不低于 504 分、鸡西实验中学不低于 454 分，按术科

成绩由高分到低分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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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各类高中学生（职普融通试点班除外）录取标准

（1）普通生最低录取分数线由市教育局划定。公办普通高

中普通生最低录取分数线将在中考成绩公布后划定。民办高中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规定，在招生计

划内可自行划定最低录取分数线。职业高中和鸡西市朝鲜族学校

录取不设中考成绩最低线。

（2）特长生录取（详见附件 2）。

3.职普融通试点班录取标准

职普融通试点班最低录取分数线将在中考成绩公布后划定。

（详见附件 5）

（三）录取批次

各高中录取共分为六个批次进行。

第一批次为鸡西市各级各类职业技术学校。

第二批次为鸡西市第一中学校、鸡西实验中学统招配额生；

第三批次为鸡西市第一中学校、鸡西实验中学统招非配额

生、计划外单列和特长生；

第四批次为其他普通高中特长生；

第五批次为其他普通高中普通生；

第六批次为职普融通试点班学生；

录取工作严格按照考生志愿和批次进行，已被录取的考生，

不再参加下一批次的录取。

（四）招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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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西市农垦高中学校面向密山市、虎林市、鸡东县招生，已

备案审批的鸡西市第二中学“珍珠班”及职业学校可以面向全

市招生。鸡西市第十九中学排球和足球（女），鸡西市第四中学

篮球和足球（男）可以面向全市招生（属地外招生计划人数原则

上不超过本校当年招生计划总数的 5%）。其他普通高中严格执行

“公民同招”、同步招生、属地招生政策。

五、加分项目及分值

按照省教育厅《黑龙江省高中阶段学校招生改革工作方案

（试行）》（黑教发〔2023〕84 号）《关于进一步减少和规范

中考加分项目和分值的指导意见》（黑教基一〔2015〕17 号）

《黑龙江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规定》《关于做好黑龙江省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及其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通知》

（黑应急联发〔2019〕9 号）《关于贯彻落实教育部、总政治部

军人子女教育优先办法的通知》（黑教联〔2012〕22 号）黑龙

江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 22 部门关于印发《黑龙江省军人军属、

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基本优待目录清单（试行）》（黑退役

军人发〔2022〕14 号）以及省教育厅《关于规范做好 2026 年中

考招生录取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规定，2026 年我市中考加分项

目及分值如下：

（一）华侨子女、归侨子女和台湾省籍考生，报考普通高中、

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时降 10 分录取。

（二）因公牺牲及一至四级残疾警察子女报考普通高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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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职业技术学校时降 10 分录取。

（三）驻我市辖区内的现役军人子女，因公牺牲、一至四级

残疾军人子女、平时荣获二等功或者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的

军人子女，报考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时按照当年录取分

数线 5%的标准降分录取。烈士子女报考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技术

学校时按照当年录取分数线 10%的标准降分录取。现役军人子女

未随迁留在原驻地或原户籍地的，在就读地享受当地军人子女教

育优待政策。其他现役军人子女报考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技术学

校时，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四）烈士、英雄模范和因公牺牲、一至四级因公伤残消防

救援人员子女和在职消防救援人员子女，报考普通高中、中等职

业技术学校时降分录取，具体办法参照关于军队和武警部队的教

育优待标准执行。

（五）见义勇为人员本人和因见义勇为牺牲人员的子女，中

考时按照当年录取分数线 10%的标准降分录取；因见义勇为致残

人员的子女，中考时按照当年录取分数线 5%的标准降分录取。

符合多项加分政策的，取其中最高一项分值加分，不累计叠

加。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县（市）区教育局要成立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和高中招生工

作领导小组，参照省、市相关规定制定考试和招生工作方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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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实施考试和招生工作。各校要成立考试和招生组织机构，做好

责任分工，将任务分解至相关办公室、学年组、报考员及班主任。

各初中报考员要严格按照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工作日程安排，及时

报送、领取、传递各种相关信息。高中学籍管理员要及时做好学

生学籍注册工作，确保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二）严肃工作纪律

规范各类学校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及高中招生行为。要全面贯

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中发〔2020〕19 号），各县（市）区教育局严禁下达升学指标

或以中考升学率考核评价学校和教师；不得将升学率与学校工程

项目、经费匹配、评优评先等挂钩；不得通过任何形式以中考成

绩为标准奖励教师和学生；严禁公布、宣传、炒作中考“状元”

和升学率。以上要求已纳入地方党委、政府履行教育职责及深化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评价指标体系。对于教育生态问题突出、

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将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严格执行《教

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2026 年）的通知》

（教基厅函〔2026〕8 号）《关于印发黑龙江省中小学校“四零

承诺”实施细则（修订稿）的通知》《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

普通中小学招生工作的通知》（黑教规〔2021〕1 号）要求，严

禁以任何形式提前组织招生，无计划、超计划组织招生，违规跨

区招生；严禁通过“意向登记”“预录取协议”“保底录取协议”

“分班保障协议”等名义变相提前招生；严禁在招生环节收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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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的“择校费”“意向金”；严禁将招生录取与“捐资助学”“教

育基金”等各类赞助挂钩；严禁学校间混合招生、招生后违规办

理转学；严禁初中学校或教师干预学生填报志愿；严禁初中学校

或教师买卖生源，向招生学校索要、收受任何名义的经费或实物；

严禁社会“中介”组织利用中职学校进行招生；严禁擅自招收已

被其他学校录取的学生；严禁以高额物质奖励、免收学费、虚假

宣传等方式争抢生源；严禁招收借读生、人籍分离、空挂学籍。

高中阶段严禁以自主招生名义擅自违规掐尖招生或免试招生。严

禁非艺术体育基点校高中招收特长班。

（三）加大查处力度

各县（市）区教育局要进一步加大各类违规、违纪、违法招

生行为的查处力度，对出现违规、违纪、违法行为的单位，一经

查实，严肃进行责任追究，既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也要追究

有关部门领导的责任。同时，接受社会群众监督，做到有报必查。

市纪委监委驻市教育局纪检监察组举报电话：0467-2887165；市

教育局电话：中学教育科 0467-2887171、0467-2667337，职业教

育与成人教育科 0467-2887173，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科

0467-2887183，校外教育培训监管（民办教育管理）科

0467-2887182。

各县（市）教育局根据本方案制定本地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和

高中招生实施方案，报鸡西市教育局审定后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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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鸡西市本级 2026 年普通高中招生计划

2.鸡西市 2026 年市本级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特长考试招

生工作方案

3.鸡西市第二中学 2026 年“珍珠班”招生方案

4.鸡西市 2026 年体育特长生贯通式培养试点招生方案

5.鸡西市 2026 年职普融通高中班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6.鸡西市本级 2026 年高中招生志愿信息表（样表）

7.鸡西市第四中学、鸡西市第十九中学 2026 年体育特

长生报名表（三县（市）考生填报）

8.鸡西市第四中学、鸡西市第十九中学 2026 年体育特

长生报名汇总表（三县（市）教育行政部门填报）



- 18 -

附件 1

鸡西市本级 2026 年普通高中招生计划

学校
招生

人数

普通

生

职普

融通

人数

音乐 美术 体育

鸡西市第一中

学校
960 920 18

1.声乐 6人

2.器乐 6人(钢琴、古筝、竹笛、

萨克斯、单簧管、小号、长号、

长笛、小提琴、二胡)

3.舞蹈 6人（古典舞、民族民间

舞、中国舞）

12 10
足球特长生（非守门员：

男足 5 人、女足 5 人）

鸡西

实验中学

860( 含

体 育 贯

通 式 培

养 20人)

780 30

1.声乐 6人

2.器乐 9人(钢琴、古筝、竹笛、

二胡、琵琶、箫、笙、唢呐、阮、

扬琴、小号、萨克斯、长笛、黑

管、长号、小提琴)

3.舞蹈 15人（现代舞、芭蕾舞、

民族民间舞、古典舞）

15 35

1.篮球（男）5人

2.排球（男）6人

3.田径 4 人（100 米）

4.体育贯通式培养试点 20

人

鸡西市

第四中学

326（含

属地外 6

人）

150 30 38

1.声乐 6人

2.器乐 21人(钢琴、长笛、单簧

管、萨克斯、小号、长号、大号、

二胡、竹笛等)

3.传媒 5人

4.舞蹈 6人（民族民间舞）

45

（美术

42 人；

书法 3

人）

63

1.田径 20 人

2.足球 20 人(域内：10男

7女，域外 3男)

3.排球 10 人(5 男 5 女)

4.篮球 13 人（域内 10人，

域外 3 人）

鸡西市

第二中学

310（含

属 地 外

12 人）

185（含

珍珠班

32 人）

30 25

1.播音 20人

2.舞蹈 5人（现代舞；民族民间

舞；古典舞）

10 60

1.田径 48 人

2.篮球 10 人

3.足球 2 人（非守门员）

鸡西市

十九中学

510（含

属 地 外

10 人）

406 26

1.器乐 12人（钢琴、二胡、竹笛、

圆号、小号、长号、大号、长笛、

单簧管、小提琴、中提琴、大提

琴、低音提琴）

2.声乐 6人

3.舞蹈 8人（民族民间舞、古典

舞、现代舞）

32 46

1.田径 8 人

2.排球 17 人（域内 12人，

其中男 8 人、女 4 人；域

外 5 人）

3.足球 15 人（女）（域外

5人，域内 10人（其中守

门员 2 人，要求：身高 1.70

米及以上））

4.篮球 6 人（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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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招生

人数

普通

生

职普

融通

人数

音乐 美术 体育

鸡西市农垦

高中学校
860 780 16

1.声乐、器乐 10人（虎林市 4

人、密山市 5人、鸡东县 1人，

性别不限）

2.舞蹈 6人（虎林市 2人、密山

市 3人、鸡东县 1人，性别不限）

15 人

（虎林

市 6人、

密山市

8人、鸡

东 县 1

人。性

别 不

限）

49

1.田径 14 人（虎林市 5

人、密山市 7人、鸡东县

2 人，性别不限）

2.足球 15 人（虎林市男 2

人女 5 人、密山市男 3人

女 5 人）

3.排球 10 人（虎林市男 2

人女 2 人、密山市男 3人

女 3 人）

4.篮球 10 人（虎林市男 2

人女 2 人、密山市男 3人

女 3 人）

鸡西市朝鲜族

中学校
30 30

鸡西市

第六中学
80 40 40 陆冰球

鸡西市

文成中学
160 160

鸡西市

英桥高中
300 300

鸡西市

天华高中
125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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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鸡西市 2026 年市本级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特长考试招生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科学选

拔具有学科特长和潜质的优秀人才，切实维护考试公平公正，结

合我市教育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组织机构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特长考试由市教育局统一组织，为确保考

试各项工作顺利进行，成立领导小组，全面负责特长考试相关工

作。

组 长: 宋秋颖 市教育局督学、党组成员

任凤铭 市教育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副组长：王兴斌 市教育局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科科长

孙庆辉 市教育局中学教育科科长

成 员：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科、中学教育科全体成员，学

校特长考试负责人。

二、考试时间

2026 年 7 月 10 日—7 月 11 日。

三、考试范围

1.填报鸡西市第一中学校、鸡西实验中学、鸡西市第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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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西市第四中学、鸡西市第十九中学、鸡西市第六中学特长志愿

的市本级应届初中毕业生。

2.有意向报考鸡西市第四中学的篮球、足球（男）和鸡西市

第十九中学的排球、足球（女）的密山市、虎林市、鸡东县应届

初中毕业生。

四、考试地点

鸡西市第一中学校。

五、考试分值及要求

（一）音乐类

每个项目均设 5 名评委，当场亮分。由记录员记录在《成绩

记录单》和《考生准考证》上，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平均分为

考生最终得分。

1．声乐单项

（1）分值。满分 100 分，其中声乐 80 分，视唱练耳 20 分。

（2）考试要求。声乐：考生自选中外歌曲一首，自制伴奏

带（必须为 mp3 格式的 U 盘，U 盘中只存考试用曲），演出时间

不超过 5 分钟。视唱（10 分）：五线谱（C 调）和简谱自选，四

二拍 8 小节。练耳（10 分）：考生要完成模唱单音（4 个 2 分）、

模唱旋律（4 小节 4 分）和模唱节奏（4 小节 4 分）的考试。

2．器乐单项

（1）分值。满分 100 分，其中器乐 80 分，视唱练耳 20 分。

（2）考试要求。器乐：演奏自选曲目一首，乐器种类自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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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许配乐，乐器自带（钢琴除外），演奏时间不超过 5 分钟。

视唱（10 分）：五线谱（C 调）和简谱自选，四二拍 8 小节。练

耳（10 分）：考生要完成模唱单音（4 个 2 分）、模唱旋律（4

小节 4 分）和模唱节奏（4 小节 4 分）的考试。

3．舞蹈专业

（1）分值。满分 100 分，其中基本功（大跳、下腰、横叉、

竖叉）30 分，表演 70 分。

（2）考试要求。基本功不可配乐，表演音乐播放形式不限，

可自带播放器，若使用考场提供播放器，要求 U 盘里只存表演曲

目。

（二）体育类

1.田径专业考试项目。满分 100 分，其中 100 米、800 米、

立定跳、掷铅球每项 25 分。

2.排球专业考试项目。满分 100 分，其中上手传球、接发球

垫球、上手发球、一般扣球每项 25 分。

3.足球专业考试项目。（共 5 项，每项 20 分，满分 100 分）

（1）非守门员考试项目

颠球 20 分、过杆射门 20 分、立定跳 20 分、25 米折返跑 20

分、50 米 20 分。

（2）守门员考试项目

颠球 20 分、过杆射门 20 分、掷远度 20 分、25 米折返跑 20

分、50 米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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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篮球专业考试项目。满分 100 分，其中助跑起跳摸高 20

分、60 秒自投自抢 20 分、变向上篮 25 分、三分投篮 15 分、5V5

全场比赛 20 分。

5.陆冰球专业考试项目。满分 100 分，其中 25 米折返跑、

闭眼单脚平衡、滑行（直线滑行、S 弯滑行、葫芦滑行）、射门

每项 25 分。

（三）美术

1.分值。满分 100 分，其中静物色彩 50 分，静物素描 50 分。

2.考试要求。考试时间为静物素描 120 分钟、静物色彩 120

分钟。静物色彩分水粉、水彩两种形式，考生任选其一。考试用

纸为标准八开画纸，由市教育局统一下发。画笔、画夹、颜料等

由考生自备。

（四）传媒

1.分值。满分 100 分，字词朗读 20 分，绕口令 20 分，新闻

30 分，散文 30 分。

2.考试要求。要求声音洪亮、调值准确、掌握新闻散文的基

本播读基调。字词有单音节、双音节、四音节。

（五）书法

1.分值。满分 100 分，其中书法临摹 50 分，书法创作 50 分。

2.考试要求。考试时间为书法临摹 90 分钟，书法创作 90 分

钟。考试统一使用 2 张四尺斗方宣纸，含草稿纸。毛笔、墨汁、

毛毡、水罐、裁纸工具等由考生自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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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报名及考试

市本级考生在中考报名系统中填报特长志愿，志愿填报成功

后下载特长考试准考证，自行打印，按准考证要求的时间、地点

参加特长考试。

报考鸡西市第四中学篮球、足球（男）和鸡西市第十九中学

排球、足球（女）的密山市、虎林市、鸡东县考生须填写报名表

（附件 7-1、附件 7-2）向初中实际就读学校报名，各初中学校

将报名表（附件 7-1、附件 7-2）交至属地教育局，由属地教育

局汇总并将汇总表（附件 8-1、附件 8-2）提交鸡西市教育局中

学教育科。学生另持身份证和纸质报名表（附件 7-1、附件 7-2）

参加考试。

七、各校录取办法

（一）鸡西市第一中学校、鸡西实验中学

文化课设置最低分数线。鸡西市第一中学校 504 分、鸡西实

验中学454分，录取按照术科成绩分不同专业由高分到低分录取。

其中，音乐类的器乐专业采取混合所有乐器统一排名。体育术科

成绩低于 70 分者不予录取。

（二）鸡西市第二中学、鸡西市第四中学、鸡西市第六中学

鸡西市第二中学音美特长生文化课最低分数线在中考成绩

发布后划定，录取成绩按“文化课成绩+术科成绩”计算，从高

分到低分录取，额满为止；体育特长生中考文化课最低分数线为

200 分，按“文化课成绩+术科成绩”计算，由高分到低分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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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满为止。

鸡西市第四中学音美特长生文化课最低分数线在中考成绩

发布后划定，录取成绩按“文化课成绩+术科成绩×3”计算，从

高分到低分录取，额满为止；体育特长生中考文化课最低分数线

为 200 分，按术科成绩由高分到低分录取，额满为止。

鸡西市第六中学特长生文化课最低分数线在中考成绩发布

后划定，按术科成绩从高分到低分录取，额满为止。

（三）鸡西市第十九中学

一、音乐类

涵盖专业：器乐、声乐、舞蹈

录取要求：中考文化课成绩 330 分及以上，特长专业考试成

绩 60 分及以上的学生，按（专业成绩÷专业满分×850）×50% +

中考文化课成绩（含照顾政策分）×50%合成综合分，从高分到

低分依次录取。

二、美术类

录取要求：中考文化课成绩 330 分及以上，特长专业考试成

绩 60 分及以上的学生，按（专业成绩÷专业满分×850）×40% +

中考文化课成绩（含照顾政策分）×60%合成综合分，从高分到

低分依次录取。

三、体育类

（1）田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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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录取条件：中考文化课成绩 280 分及以上，满足以下任

意一项条件，予以优先录取：特长专业考试中男生 100 米用时

12 秒及以内、女生 100 米用时 14.2 秒及以内；特长专业考试中

男生 800 米用时 2 分 12 秒及以内、女生 800 米用时 2 分 45 秒及

以内。

常规录取规则：优先录取批次未录满，在中考文化课成绩

380 分及以上、特长专业考试成绩 60 分及以上的学生中，按（专

业成绩÷专业满分×850）×60% + 中考文化课成绩（含照顾政

策分）×40%合成综合分，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

（2）足球（女）

守门员录取条件：中考文化课成绩 290 分及以上，身高达到

1.70 米及以上，且专业考试成绩不低于 55 分，予以录取。

优先录取条件：中考文化课成绩 290 分及以上，满足以下任

意一项条件，予以优先录取：50 米跑 8 秒及以内、立定跳远 2.18

米及以上、颠球 30 个及以上、25 米折返跑 36 秒及以内、参加

过省级赛事并获得前 8 名（含第 8 名）。

常规录取规则：优先录取批次未录满，在中考文化课成绩

300 分及以上的学生中，按特长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

录取。

（3）篮球（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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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录取条件：中考文化课成绩 290 分及以上，特长专业考

试成绩 85 分及以上的学生，按特长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

优先录取。

常规录取规则：优先录取批次未录满，在中考文化课成绩

310 分及以上、特长专业考试成绩 60 分及以上的学生中，按（专

业成绩÷专业满分×850）×60% + 中考文化课成绩（含照顾政

策分）×40%合成综合分，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

（4）排球

优先录取条件：报考我校排球专项，专项测试成绩位列男生

组、女生组前三名的考生，不计文化课成绩录取。

专项身高摸高录取：男生身高 1.9 米及以上且摸高 3.1 米及

以上，女生身高 1.8 米及以上且摸高 2.6 米及以上，不计文化课

成绩录取，按摸高高度从高到低录取。

常规录取规则：优先录取、专项身高摸高录取批次均未录满，

在中考文化课成绩 260 分及以上的学生中，按特长专业考试成绩

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

八、鸡西市农垦高中学校特长考试及录取工作

（一）招生项目范围及名额

密山市、虎林市、鸡东县所有初中毕业年级学生。具体如下：

考生类别 专项方向
性别

要求
招生人数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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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49人）

田径

（14人）
不限 虎林 5人、密山 7 人、鸡东 2 人

足球

（15 人）
虎林（男 2 人，女 5 人）、密山（男 3 人，女 5 人）

排球

（10人）
虎林（男 2 人，女 2 人）、密山（男 3 人，女 3 人）

篮球

（10人）
虎林（男 2 人，女 2 人）、密山（男 3 人，女 3 人）

美术

（15人）

美术

（15人）
不限 虎林 6人、密山 8 人、鸡东 1 人。

音乐

（16人）

声乐、器乐

（10人）
不限 虎林 4人、密山 5 人、鸡东 1 人

舞蹈

（6人）
不限 虎林 2人、密山 3 人、鸡东 1 人

合计 80 人

（二）报名考试方法

报名方式、考试时间、考试地点由鸡西市农垦高中学校自行

确定。请密山市、虎林市、鸡东县有意向报名参加鸡西市农垦高

中学校特长考试的考生关注学校通知。

（三）录取原则

1.文化课最低分数线为 260 分，录取成绩按术科成绩从高分

到低分录取，额满为止。

2.个别专业未完成招生计划指标时，可根据学校实际办学需

要，剩余计划可调整至普通文化课类招生计划使用，直至完成整

体招生计划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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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鸡西市第二中学2026年“珍珠班”招生方案

一、背景简介

珍珠班，源自浙江新华爱心教育基金会创立的“捡回珍珠

计划”，该计划旨在全国各省的重点高中设立珍珠班，帮助家境

相对困难、品学兼优的学生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机会。此

计划由台湾知名人士王建煊创办的浙江省新华爱心教育基金会

资助。从 2004 年成立截至 2025 年底，捡回珍珠计划项目在全国

25 个省区市与 256 所学校合作，共资助了超 10.3 万名珍珠生。

经我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市教育局推荐，省归国华侨联合会、

省教育厅同意，经新华爱心教育基金会考核批准，鸡西市第二中

学于 2014 年秋正式成为黑龙江省唯一设立珍珠班的学校。现已

成功招收 12 届珍珠生。

二、资助政策

（一）新华爱基会

1.高中三年，每位珍珠生将获得生活补助款 7500 元，按照

每年 2500 元，分十个月发放，每月 250 元。

2.有特别困难的珍珠生，可以针对性申请“新华爱基会专项

资助”，在 250 元/月的基础上，再额外补助 250 元/月，共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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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元。

3.新华爱基会为每位珍珠生提供珍珠服一件，珍珠卡一张。

4.高中珍珠生有机会参加由新华爱基会主办，学校承办的

“高中珍珠夏令营”，夏令营将提供丰富多彩的课程。

5.珍珠生步入大学后，可加入大学所在地“珍珠之家服务委

员会”，参加各种活动并有机会参加由新华爱基会主办的“大学

珍珠生冬夏令营”。

（二）学校

1.免除珍珠生三年的学费与住宿费。

2.为珍珠班提供最优质的师资条件，每学期开展珍珠生品格

教育活动。

3.学校开设珍珠社团，由学生组织开展兴趣活动。

4.组织珍珠班教师团队为学生提供悉心关怀与辅导。

三、珍珠班招生

（一）招生对象：鸡西市（含鸡东县、密山市、虎林市）2026

年应届初中毕业生。

（二）招生人数：32 人

（三）报名条件:

1.学生家境相对困难、品学兼优。

2.四特精神：特别能吃苦，特别求上进，特别乐助人，特别

懂感恩。

3.成绩优秀：根据报名情况划定录取分数线，以考生当地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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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示范性高中最低录取分数线为参考，录取后能积极配合珍珠班

相关活动。

家境相对困难条件

选拔标准（以下标准，是按优先次序排列的）以“家境相对

困难”为前提，成绩相近者，以经济更需要者优先。

①父母双亡的孤儿或弃婴；

②父母一方逝世或残疾或重病，另一方无固定职业；

③父母双全或一方残疾或一方身患重病，且是零就业家庭；

④经政府核定为低保户或易返贫家庭；

⑤初中的学费及生活费大多靠他人资助者；

⑥家庭年人均收入低于当地人均收入水平；

⑦其他特殊情况；

⑧以上条件相同者，少数民族学生可优先录取；

⑨家庭状况相近者，以成绩较好者优先录取。

（四）申请程序：符合上述家庭贫困标准且成绩优秀的考生，

中考结束后可自愿报名，向鸡西市第二中学招生办负责人领取

《珍珠生申请表》，填写后提交。由学校进行入户家访核实家庭

状况。

（五）录取标准：“双特”（家境相对困难、品学兼优）的

学生，选拔标准以“家境情况”为第一考量；成绩相近者，以家

庭更贫困者优先，额满为止。

联系人：闫 军 1383650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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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鸿娇 13904678556

校长热线：0467-2419577 0467-2410699

新华爱基会官方网站：http://www.xhef.org/

新华爱基会官方微信：xhaxef

招生指标分配表

单位名称 招生人数

市本级 20

密山市 4

虎林市 2

鸡东县 6

共计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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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鸡西市 2026 年体育特长生贯通式培养试点
招生方案

（篮球、排球、冰球项目类）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体育强国战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促

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持续发展，加强特殊体育人才储备与培

养，构建科学化、系统化的体育人才培养体系，我市积极探索体

育人才培养模式，决定开展体育人才贯通式培养试点招生工作。

一、篮球项目招生方案

（一）招生计划

招生人数：5 人（仅限女生）

招生对象：鸡西实验中学（含东校区）初四应届毕业生

目标：选拔身体素质良好、篮球基础扎实、具备发展潜力的

学生，纳入初中至高中贯通式培养体系。

（二）文化课标准

文化课最低分数线为 354 分。

（三）招生标准与要求

身高要求：净身高≥165cm。

（四）考试内容及分值（总分 100 分）

一分钟罚篮线外自投自抢投篮（30 分）、半场 V 字往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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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30 分）、助跑摸高（10 分）、半场 3v3 实战（30 分）。

注：总分相同时依次按身高、助跑摸高排名录取。

二、排球项目招生方案

（一）招生计划

招生人数：10 人（男生 6 人、女生 4 人）

男生非自由人：6 人

女生非自由人：3 人

女生自由人：1 人（若未招满，名额转至女生非自由人）

招生对象：鸡西实验中学（含东校区）初四应届毕业生

目标：选拔身体素质优秀、排球基础扎实的学生，构建初中

至高中一体化培养体系，提升排球竞争力。

（二）文化课标准

文化课最低分数线为 354 分。

（三）招生标准与要求

1.男生非自由人：

身高≥180cm；身高不足 180cm 者，助跑摸高需≥310cm。

2.女生非自由人：

身高≥168cm；身高不足 168cm 者，助跑摸高需≥270cm。

3.女生自由人：

身高≥165cm，且满足以下任一条件：立定跳远≥210cm、“半

米字”移动≤17 秒、30 米跑≤5.2 秒。若该名额未招满，空余

名额转至女生非自由人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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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试内容及分值（总分 100 分）

1.男生、女生非自由人：

助跑摸高（60 分）；传球（10 分）；扣球（10 分）；发球

（10 分）；垫球（10 分）

2.女生自由人：

传球（10 分）；接发球垫球（10 分）；半米字移动（40 分）；

立定跳远（20 分）；30 米跑（20 分）

三、冰球项目招生方案

（一）招生计划

招生人数：5 人（男）

招生对象：鸡西实验中学初四应届毕业生（含东校区）

目标：选拔身体素质良好、冰球基础扎实、具备发展潜力的

学生，纳入初中至高中贯通式培养体系，推动冰球项目可持续发

展。

（二）文化课标准

文化课最低分数线为 354 分。

（三）招生要求

考生需自备冰球装备（根据场地要求自备轮滑鞋和冰刀鞋），

严格遵守测试纪律，服从裁判统一安排；本次测试全过程录音录

像，确保招生测试公平、公正、公开。

（四）考试内容及分值（总分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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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与所占分值

类别 专项技术

考核指标 原地拨球 射门 “8”字滑行 冰球实战

分值 20 分 30 分 20 分 30 分

1.原地拨球考试方法：按照考试名单顺序，考生持球杆进行

原地拨球测试，拨球区间距离 40cm，测试时长 30 秒，每人测试

两次，取最佳成绩。考生每次拨球，球体需整体拨过两端标志线，

否则视为无效拨球，不计入总次数。

2.射门考试方法：按考试名单顺序，单人依次测试，距离球

门 8 米处摆放 10 颗冰球，考生需在 2 分钟内完成射门测试。

3.“8”字滑行考试方法：按考试名单顺序，两人一组进行

测试，以球场中间红线为起点，考生身体任意部位穿过起点线垂

直面即刻开始计时。

4.冰球实战考试方法：根据实际考生人数，将考生分组进行

对抗比赛测试。

5.评分标准：考评员参照实战能力评分细则，从考生的技术

能力、战术能力、心理素质及比赛作风四个维度进行综合评定。

注：

1.所有考生必须身体健康，考试时提供健康证明。

2.本次招生按照专项测试成绩由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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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排球考生专项总成绩相同时，依次按身高高度由高到低录取，

若身高也相同时，则按助跑摸高成绩由高到低录取。

特别提醒：已被贯通式培养试点校录取的考生，不能再被其

他学校录取。本方案实施有效期限定为 2026 年度，后续将依据

实际情况动态评估适时调整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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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鸡西市 2026 年职普融通高中班试点工作
实施方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建

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贯彻执行《黑龙江省推进职普融通试点工

作实施方案（试行）》重点任务，创新高中阶段育人方式，以职

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推动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

育融合发展，2026 年继续开展职普融通试点工作。为确保工作取

得成效，结合我市教育实际，制定本方案。

孙庆辉 市教育局中学教育科科长

韩 文 鸡西市职业教育中心校长

吴文君 鸡西市第二中学书记

张 岳 鸡西市第四中学校

一、领导小组

组 长：汪海军 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任凤铭 市教育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成 员：张永坤 市教育局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科科长

长

二、工作目标

建立普通高中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有效衔接机制，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增强学生职业素养。促进普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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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教育与职业教育融合，形成多元化教育模式，为学生提供多样

化的升学与就业选择。

三、重点任务

（一）招生政策。鸡西市教育局统筹制定职普融通高中班招

生计划，2026 年计划招生 60 人，依据学生志愿与录取分数线进

行录取。职普融通高中班招生对象为当年参加市本级高中招生考

试的应届初中毕业生。试点学校为鸡西市职业教育中心、鸡西市

第二中学和鸡西市第四中学，2 所试点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计划各

30 人。

（二）报名录取。试点工作采取自主报名、按分录取和最后

批次录取、服从调剂的报名录取方式。试点校在职普融通高中班

录取最低分数线（以中招办公布招生录取最低分数为准）之上，

依据报名学生中考成绩从高分到低分录取，录满为止。凡报名者，

即视为学生及家长同意接受试点相关政策和规定，并由家长签署

一次性协议。该协议代表学生从录取到职普转换、学籍变更等流

程的家长的最终意见。

（三）学生管理。职普融通高中班学生高一学年在试点普通

高中就读，由试点普通高中管理。高二和高三学年依据职普转换

结果，留在普通高中的学生，由试点普通高中管理；转换到中等

职业学校的学生，由试点中等职业学校管理，学费在试点中等职

业学校缴纳；符合资助政策规定的学生，可享受中职学校相应资

助政策。

（四）学籍管理。职普融通高中班学生入学均注册普通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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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籍。高一学年第二学期结束前，进行职普转换。转换标准依据

学生所在试点校高一学年 2 个学期期中、期末共四次考试成绩进

行折算，期中成绩各占 20%，期末成绩各占 30%。折算后成绩排

名在前 40%的学生依申请在试点普通高中继续就读，其他学生依

申请转入试点中等职业学校学习，按照中等职业学校学籍管理规

定转换为中等职业学校学籍。职普融通高中班学生的学籍在职普

转换前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异动。如遇特殊情况，只能异动到试

点中等职业学校学籍。

（五）课程管理。职普融通高中班高一学年执行普通高中课

程方案。职普转换后高二和高三学年，留在普通高中的学生，执

行普通高中课程方案；转换到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执行中等职

业学校课程方案，学生可在试点中等职业学校开设专业范围内自

主选择专业。

四、实施步骤

第一阶段（4 月）：修订工作方案。依据《黑龙江省推进职

普融通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试行）》（黑教发〔2024〕33 号），

完善全市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第二阶段（5 月）：准备职普转换。试点普通高中学校向主

管部门提交职普融通高中班学生转换申请，试点中等职业学校制

定分段培养方案，相关科室对上报的申请及方案进行审核指导，

为学籍转换、分段培养奠定基础。试点中等职业学校开展职普融

通高中班试点政策宣传工作。

第三阶段（6-8 月）：开展招生录取。严肃做好招生与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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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稳步实施试点班教育教学管理、学籍管理等工作，确保试

点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鸡西市教育局职普融通高中班试

点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试点推进工作进行总体协调指导，解决

重大、疑难问题，并对相关业务科室和试点校任务完成情况进行

管理监督。

（二）建立协调机制。职普融通高中班试点建设工作由市教

育局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科、中学教育科牵头，负责整体方案设

计、学籍转换，学期考试成绩公示监督和备案等工作。

（三）强化招生宣传。统筹做好全市高中阶段教育招生工作，

将职普融通高中班试点纳入全市高中阶段招生方案，通过召开高

中阶段招生工作会议等方式，宣传解读职普融通育人模式，让广

大师生、社会各界充分了解职普融通育人优势和利好政策。

（四）及时跟踪问效。教育主管部门做好对职普融通高中班

试点工作全过程管理，定期跟踪问效，及时科学指导，积极总结

工作经验和典型做法，确保职普融通高中班试点稳步实施、健康

发展。

密山市、虎林市、鸡东县教育局可结合实际，参照省、市实

施方案，推进县域职普融通高中班试点工作，并将试点工作实施

方案报鸡西市教育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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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鸡西市本级 2026 年高中招生志愿信息表
（样表）

考生姓名：
身份证号：
毕业学校：

照片

志愿填报结果

顺序 志愿学校 志愿类别 特长

志愿 1 鸡西市第一中学校/鸡西实验中学 普通统招

志愿 2 鸡西市第一中学校/鸡西实验中学 统招非配额

志愿 3 鸡西市第一中学校/鸡西实验中学 特长统招

志愿 4 其他普通高中 特长统招

志愿 5 其他普通高中 特长统招

志愿 6 其他普通高中
普通统招/
普通自费

志愿 7 其他普通高中
普通统招/
普通自费

志愿 8 鸡西市第二中学/鸡西市第四中学 职普融通

以上志愿为考生本人自愿填报，确认核对无误，不再更改。一经录

取，服从志愿安排，签字后视为认同以上承诺。

此表一式三份，考生、学校、市教育局各一份。

考生签字： 家长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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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1

鸡西市第四中学 2026 年体育特长生报名表
（三县（市）考生填报）

姓 名 性 别
照

片

粘

贴

出生日期 政治面貌

初中学校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报考专业 篮球 □ 足球（男）□ 在对应的□中画“√”

家庭成员姓名关系 联系方式 工作单位

荣获奖项：

有无违纪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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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2

鸡西市第十九中学 2026 年体育特长生报名表
（三县（市）考生填报）

姓 名 性 别
照

片

粘

贴

出生日期 政治面貌

初中学校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报考专业 排球 □ 足球（女）□ 在对应的□中画“√”

家庭成员姓名关系 联系方式 工作单位

荣获奖项：

有无违纪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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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1

鸡西市第四中学2026年体育特长生报名汇总表

单位_______________ 填报人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

注：此表由三县（市）教育局填写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初中学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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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2

鸡西市第十九中学 2026 年体育特长生
报名汇总表

单位_______________ 填报人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

注：此表由三县（市）教育局填写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初中学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田径14人（虎林市5人、密山市7人、鸡东县2人，性别不限）
	2.足球15人（虎林市男2人女5人、密山市男3人女5人）            
	3.排球10人（虎林市男2人女2人、密山市男3人女3人）
	4.篮球10人（虎林市男2人女2人、密山市男3人女3人）
	3.足球专业考试项目。（共5项，每项20分，满分100分）
	（1）非守门员考试项目

